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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作为致力于推动创新与创造的联合国机构，如 WIPO 发展议程中所写，WIPO 担负着开发实用

知识产权(IP)工具以推动开发解决方案、应对环境挑战的任务。WIPO GREEN 以 WIPO 现有的

计划为基础，并进一步巩固这些计划，同时也支持其他组织的行动倡议，包括联合国内部各

组织(如开发计划署、环境署、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全球契约、工发组织)，以及世界

银行集团在“信息促进发展方案”主办的气候技术项目。 

使 命 

WIPO GREEN 的使命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推动绿色技术解决方案的改造、采用和调度利

用。WIPO GREEN 为技术供应方与技术需求方搭建联系的桥梁，并提供一系列服务以促成互惠

互利的商业交易。 

WIPO GREEN 有两个组成部分 

1. WIPO GREEN 数据库由一系列知识产权资产组成，其中包括发明、技术、技术诀窍与服务

以及一份已明确提出的需求目录。数据库可公开查阅，但某些具体细节仅限注册后提

供。 

2. WIPO GREEN 网络以全球论坛的形式提供服务，为用户搭建联系渠道，为伙伴关系提供培

育基础，并为绿色发明、技术、技术诀窍与服务提供交易场所。 

原 则 

透明度在市场中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率。WIPO GREEN 作为全球技术、最佳做法与分析数据的资

源库，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 

伙伴关系对创造合力及推动技术和相关技术诀窍的转让至关重要。WIPO GREEN 在自愿的基础

上，带动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共同促进合作并加速投资进程。 

全面了解需求对绿色科技的有效调度利用极为重要。WIPO GREEN 提供发布需求的空间，为有

关各方提出或回应解决方案提供便利。 

知识产权是鼓励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知识产权能够提供经济奖励，促进新技术的开发和创

新的推广，并且能够搭建各种关系，为商业交易奠定基础。WIPO GREEN 鼓励技术及其相关权

利的交换、销售及许可交易。 

当双方就共同商定的条款自由签署合同时，技术得以被使用和持续利用。通过 WIPO GREEN

达成的协议是协议双方的共同责任。 

/... 



第 3 页 

 

[文件完] 

会 员 

WIPO GREEN的会员包括伙伴方和用户以及 WIPO秘书处。 

伙伴方是支持 WIPO GREEN 或提供咨询，能为交易直接或间接提供便利，并能贡献其专业经

验、在某些具体活动中纳入 WIPO GREEN，或能作为 WIPO GREEN 区域或国家协调中心的公共

或私营机构。伙伴方可以同时成为用户。 

伙伴方应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本章程，并详细列出对 WIPO GREEN的捐助。 

用户是上传技术或确认需求和/或提供服务的公共或私营机构。某些由 WIPO(如仲裁与调解中

心)提供的服务，对用户实行折扣优惠。用户可以同时成为伙伴方。 

经过注册并接受 WIPO GREEN 的条款和条件后，用户可以上传技术，或在 WIPO GREEN 数据库

中发布需求概述，或在 WIPO GREEN网络登记册上列出可提供的服务项目。 

鼓励所有会员参加会员年度会议或双年会议。目前加入会员不收取任何费用。 

管 理 

WIPO GREEN 由 WIPO 管理。WIPO GREEN 咨询委员会由伙伴方和 WIPO 秘书处共同组成，负责

指导 WIPO GREEN 的活动。更改章程须征得咨询委员会同意。咨询委员会不得对 WIPO 的计划

和预算施加影响。 

秘书处 

WIPO 成立 WIPO GREEN 秘书处，并与会员合作并协作，提供一系列服务。服务包括以下内

容： 

a) 运行并改进 WIPO GREEN数据库；  

b) 组织协调 WIPO GREEN 网络的各项活动； 

c) 开发一系列支持活动，为销售、合作和许可证协议以及培训和能力建设提供便利； 

d) 创造机会，以完善对建立合作、许可证交易和资金投入的了解； 

e) 推动信息与知识的传播与分享； 

f) 鼓励会员间以及与其他有关各方之间的政策对话； 

g) 与现有或新兴的网络(如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以及由“信息促进发展方案”和其他机构

建立的国家气候创新中心)建立联系； 

h) 与其他相关机构联络，以便提供技术建议； 

i) 通过确认潜在的技术和需求招募会员； 

j) 与咨询委员会协作，对伙伴方的捐助进行年审；以及 

k) 组织会员的定期会议。 

退 出 

伙伴方提前两个月向 WIPO秘书处提交书面通知后，可退出 WIPO GREEN。 

用户可通过删除提交的文件退出。退出 WIPO GREEN 不应导致因加入 WIPO GREEN 而执行的协

议的中止。 

会员如不遵守本章程或违反 WIPO GREEN数据库的条款和条件，WIPO 可以终止其会员资格。 


